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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此次权益变动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正达经编”）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公告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权益变动后，正达经编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70,220,000股增加至 75,920,000股，
持股比例由公司总股本的14.0438%变动至15.1838%，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38.1715%变动至39.3115%，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
数倍。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自增持股份计划披露
后，正达经编于2025年3月17日完成首次增持30万股，后陆续增持570万股，当前已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达 600 万股，持股比例由完成首次增持后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438%变动至
15.1838%，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同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由38.1715%变动至39.3115%，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张利忠、张文娟夫妇以及其子张震豪。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三人直接持有并通过法人股东正达经编和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潮投
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196,560,000股，占总股本的39.3115%。其中，张利忠持有正达经编
90%的股权，张文娟持有正达经编10%的股权，张震豪持有乾潮投资51.20%的股权；张文娟持
有乾潮投资12.80%的股权，正达经编持有乾潮投资36%的股权。正达经编和乾潮投资为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此次权益变动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正达经编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
份计划公告导致持股比例由公司总股本的14.0438%变动至15.1838%，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
数倍。同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 38.1715%变动至 39.3115%，
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利忠、张文娟
和张震豪及其一致行动人正达经编和乾潮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如下：
1、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收大道28号

1,200万元

张文娟

91330481732418306L

2、张利忠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张利忠

男

中国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皮都路9号

3、张文娟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张文娟

女

中国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收大道28号

4、张震豪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张震豪

男

中国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皮都路9号

5、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

海宁市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丰收大道28号三楼

1,000万元

张文娟

913304815644356915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正达经编

张利忠

张文娟

张震豪

乾潮投资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70,220,000

49,280,000

30,200,000

28,560,000

12,600,000

190,860,0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4.0438

9.8559

6.0399

5.7119

2.5200

38.1715

本 次 增 持 数 量
（股）

5,700,000

-

-

-

-

5,700,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75,920,000

49,280,000

30,200,000

28,560,000

12,600,000

196,560,0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5.1838

9.8559

6.0399

5.7119

2.5200

39.3115

注 1：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前处于转股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500,006,441股。

注2：权益变动前持股数以相关股东最近一次（2025年3月18日）披露权益变动后的持股
数为基准。本次增持数量不包含2025年3月17日首次增持的3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8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 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007）。

注3：本次权益变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8日至2025年4月7日。权益变动的方式为集
中竞价交易增持，增持的数量为5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00%，增持股份资金的来源为
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

二、其他说明
（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的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
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在触及或者跨越5%及其整数倍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
动导致正达经编持股比例从14.0438%上升至15.1838%，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正达经编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公告所致，不涉及要约收
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三）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
的进展和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芯能科技
股票代码：603105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收大道28号
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收大道28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履行已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所致）

签署日期：2025年4月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芯能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芯能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正达经编

乾潮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

首次增持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公司法

证券法

上交所、交易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张利忠、张文娟、张震豪、乾潮投资

张利忠、张文娟、张震豪

张利忠、张文娟、张震豪、正达经编、乾潮投资

正达经编在2025年3月5日披露增持股份计划后于2025年3月17
日实施的首次增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万元

注：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前处于转股期。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总股本为
500,006,441股。本报告书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均以公司最新股本总数500,006,441股为基准
计算。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

通讯方式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收大道28号

张文娟

1,200万元

91330481732418306L

有限责任公司

经编布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001-10-17 至无固定期限

张利忠、张文娟

sales@hnzd.com.cn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文娟

国籍

中国

性别

女

长期居住地

中国

在正达经编
担任职务

执行董事兼
经理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张利忠、张文娟夫妇以及其子张震豪。同时，张利忠现为

公司董事长，张文娟为公司董事，张震豪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3年5月5日，三人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同意在芯能科技的股东大会表决投票时采取一致行动，上述三人对芯能科技股
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命均具实质影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三人直接持有并通过法人股东正达经编和海宁市乾潮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潮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 196,560,000 股，占总股本的
39.3115%。其中，张利忠持有正达经编90%的股权，张文娟持有正达经编10%的股权，张震豪
持有乾潮投资 51.20%的股权；张文娟持有乾潮投资 12.80%的股权，正达经编持有乾潮投资
36%的股权。正达经编和乾潮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此次正达经编履行增持计划导致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5%，为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利忠、张文娟、张震豪及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为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相关信息披露如下：

1、张利忠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张利忠

男

中国

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9号

否

2、张文娟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张文娟

女

中国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收大道28号

否

3、张震豪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张震豪

男

中国

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9号

否

4、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

通讯方式

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

海宁市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丰收大道28号三楼

1,000万元

张文娟

913304815644356915

有限责任公司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证券、期货除外）、企业管理咨询；纺织面料、电子
产品的批发、零售。

2010-11-12 至 2030-11-11

正达经编、张文娟、张震豪

0573-87988833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及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示意图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正达经编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5年3月5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

2025年3月17日，正达经编完成首次增持，增持3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
月18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07）。

完成首次增持后，正达经编继续增持570万股。当前已累计增持600万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正达经编持有公司股份7,5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83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正达经编在未来12个月内存在增加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其计划自2025

年3月5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
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

当前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正达经编后续将按照已披露的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
股份。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情况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收大道28号

2025年3月18日-2025年4月7日

变动日期

2025年3月18日-2025年4
月7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
普通股

增加数量（股）

5,700,000

5,700,000

增加比例（%）

1.1400

1.140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正达经编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70,220,000

占总股本
比例（%）

14.0438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75,920,000

占总股本
比例（%）

15.1838

注：权益变动前持股数以相关股东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数为基准。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7）。下同。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正达
经编

股份
性质

无限售流
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70,220,00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14.0438

股份来源

IPO 前 取 得
69,920,000
股，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300,
000股

本 次 增
加 股 份
（股）

5,700,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75,920,00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15.1838

股份来源

IPO 前 取 得
69,920,000
股，集中竞价
交 易 取 得 6,
000,000股

张利忠

张文娟

张震豪

乾潮
投资

合计

无限售流
通股

无限售流
通股

无限售流
通股

无限售流
通股

无限售流
通股

49,280,000

30,200,000

28,560,000

12,600,000

190,860,000

9.8559

6.0399

5.7119

2.5200

38.1715

IPO 前 取 得
49,280,000股

IPO 前 取 得
25,200,000股

大宗交易
取 得 5,000,
000股

IPO 前 取 得
28,560,000股

IPO 前 取 得
12,600,000股

IPO 前 取 得
185,560,000股

大宗交易
取 得 5,000,
000 股 ，集 中
竞价交易取得
300,000股

0

0

0

0

5,700,
000

49,280,000

30,200,000

28,560,000

12,600,000

196,560,000

9.8559

6.0399

5.7119

2.5200

39.3115

IPO 前 取 得
49,280,000股

IPO 前 取 得
25,200,000股

大宗交易
取 得 5,000,
000股

IPO 前 取 得
28,560,000股

IPO 前 取 得
12,600,000股

IPO 前 取 得
185,560,000股

大宗交易
取 得 5,000,
000 股 ，集 中
竞价交易取得
6,000,000股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正达经编持有上市公司7,592万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5.1838%，无质押、标记或冻结等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中，除张利忠持有公司股份4,928万股其中2,000万股被

质押外，不存在其他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正达经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买卖上市公司

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正达经编

合计

交易
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

交易时间

2025 年 3 月 5 日-2025 年 3
月31日

2025年4月7日

-

价格区间（元/股）

8.77-8.98

8.09-8.51

-

交易数量（股）

2,500,000

3,500,000

6,000,000

股份种类

人民币
普通股

人民币
普通股

人民币
普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未买卖公司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娟

签署日期：2025年4月7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及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上市公司：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海宁市皮都路9号
联系电话：0573-87393016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
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芯能科技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70,220,000股

持股比例：14.0438%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75,920,000股

持股比例：15.1838%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变动期间

2025年3月18日-2025年4月7日

赠与□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有无一致行
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皮都路9号

603105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丰
收大道28号

有√ 无□
是□ 否√,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法人股东,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其他□

协议转让□
间接方式转让□
执行法院裁定□

增加股数

570万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娟

签署日期：202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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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安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华安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QDII）

华安纳斯达克100ETF联接（QDII）

04004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华安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QDII）基金合同》和《华安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2025年4月8日

2025年4月8日

300.00

300.00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2025年4月8日起暂停本基金A类、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
的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华安纳斯达克
100ETF 联 接
（QDII）A

040046

是

300.00

300.00

华安纳斯达克
100ETF 联 接
（QDII）A(美元
现钞)

040047

否

-

-

华安纳斯达克
100ETF 联 接
（QDII）C

014978

是

300.00

300.00

华安纳斯达克
100ETF 联 接
（QDII）A(美元
现汇)

040048

否

-

-

注:华安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
金”）共有4类份额，分别为A类人民币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40046），C类人民币基金份额（基
金代码：014978），A类美元现钞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40047），A类美元现汇基金份额（基金
代码：040048）。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每一类基金份额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应不超过300元，如本基金某一类基金份额单日每
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超过300元，本基金将有权拒绝。

（2）在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等其
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日期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3）本次暂停相关业务仅针对A类人民币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40046）和C类人民币基
金份额（基金代码：014978），A类美元现钞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40047）和A类美元现汇基金
份额（基金代码：040048）暂停申购等相关业务请查阅本公司于2025年3月5日发布的相关公
告。

（4）自2025年4月8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本基金每一类基
金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应不超过300元，如本基金某一
类基金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超过300元，本基金有权拒

绝。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

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关于华安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
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华安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QDII）

华安恒生科技ETF发起式联接（QDII）

01528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华安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QDII）基金合同》和《华安恒生科技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

2025年4月9日

2025年4月9日

500.00

500.00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本基金
管理人决定自2025年4月9日起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及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华 安 恒 生 科 技
ETF 发起式联接
（QDII）A

015282

是

500.00

500.00

华 安 恒 生 科 技
ETF 发起式联接
（QDII）C

015283

是

500.00

500.00

华 安 恒 生 科 技
ETF 发起式联接
（QDII）I

022647

是

500.00

500.00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每一类基金份额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应不超过500元，如本基金某一类基金份额单日每
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超过500元，本基金将有权拒绝。

（2）在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等其
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日期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
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四东宝工业区G栋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

49

64,147,346

64,147,346

48.0901

48.09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的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81,536

比例（%）

99.8974

反对

票数

50,837

比例（%）

0.0793

弃权

票数

14,973

比例（%）

0.023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83,648

比例（%）

99.9007

反对

票数

48,725

比例（%）

0.0760

弃权

票数

14,973

比例（%）

0.023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83,648

比例（%）

99.9007

反对

票数

48,725

比例（%）

0.0760

弃权

票数

14,973

比例（%）

0.023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81,536

比例（%）

99.8974

反对

票数

48,725

比例（%）

0.0760

弃权

票数

17,085

比例（%）

0.026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81,536

比例（%）

99.8974

反对

票数

50,837

比例（%）

0.0793

弃权

票数

14,973

比例（%）

0.023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81,536

比例（%）

99.8974

反对

票数

50,837

比例（%）

0.0793

弃权

票数

14,973

比例（%）

0.023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96,309

比例（%）

99.9204

反对

票数

47,337

比例（%）

0.0738

弃权

票数

3,700

比例（%）

0.0058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不分配利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095,074

比例（%）

99.9185

反对

票数

48,772

比例（%）

0.0760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5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
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不分配利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45,936

6,145,936

6,160,709

6,159,474

比例（%）

98.9406

98.9406

99.1784

99.1585

反对

票数

50,837

50,837

47,337

48,772

比例（%）

0.8184

0.8184

0.7621

0.7852

弃权

票数

14,973

14,973

3,700

3,500

比例（%）

0.2410

0.2410

0.0596

0.05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5-8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兴、张儒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88655 证券简称：迅捷兴 公告编号：2025-031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项规定，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总额-5,000万元到

-4,200万元，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900万元到-5,000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800万元到-4,900万元。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500万元到 29,9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28,500万元到29,900万元，低于3亿元，将触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一）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

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

低于3亿元”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加“*ST”）。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一）项情形，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披露日为非交易

日的，于次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根据规则规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

司将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前一个交易日作出公告，公司股票自公告披露日后的次一

交易日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历次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第9.3.2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在相应的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2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已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本次风险提示公告为公司股票可

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将在2024年年报披露前预计至少再披

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事项

以上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测算并与年审审计师沟通后的数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

约披露日期为2025年4月29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胡精沛、尚鹏先生、殷逸伦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计划自2024年10月10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0）。

2、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均完成了增持计划，胡精沛
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41,900股，增持金额为人
民币4,032,124元（不含交易费用）；尚鹏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36,000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003,830元（不含交易费用）；殷逸伦先生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4,700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001,
474元（不含交易费用）。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
增持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增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精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尚鹏先生，

董事会秘书殷逸伦先生。
2、相关一致行动关系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胡精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7,893,05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1%；通过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25,814,69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9%；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尚鹏先生及殷逸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公司目前转型所处阶段、进展以及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未来

一年内快速发展战略的逐步落实，同时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拟增持
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各增持主体合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600万元，具体如下：
姓名

胡精沛

尚鹏

职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董事、副总经理

拟增持金额下限（万元）

400

100

殷逸伦 董事会秘书 100

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
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5、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6、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计划公告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增持完毕（窗口期不增

持）。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期限可予以顺延，并及时披露是否
顺延实施。

7、本次增持不是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特定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8、本次增持主体承诺：上述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
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主体合计增持公司212,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9381%，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增 持 主
体姓名

胡精沛

尚鹏

殷逸伦

增 持
方式

集 中
竞价

集 中
竞价

集 中
竞价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27,893,051

0

0

持股比例

12.31%

0

0

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股数（股）

141,900

36,000

34,700

增持金额（元）

4,032,124

1,003,830

1,001,474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28,034,951

36,000

34,700

持股比例

12.3709%

0.0159%

0.0153%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对公司治理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公司股份增持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08日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5-015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完成的公告


